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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年度资金预算计划  

项目申报 

项目评估 

项目审核公示 

资金使用计划下达 

责任部门：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区县发

展改革委 

主要任务：1、市级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区县发展于每年

9 月底前，向市发展改革委报送下一年度资金使用需

求；2、市发展改革委编制下一年度专项资金预算计划，

并按程序报市节能减排办。 

责任部门：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区县发

展改革委 

主要任务：1、市发展改革委每年发布项目申报通知；2、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区县发展改革委对申报项目进行受

理和初审，并在此基础上行文报送市发展改革委。 

责任部门：审定小组、市发展改革委 

主要任务：1、审定小组根据第三方评估机构评审意见，

研究确定扶持项目初步名单和拟补贴的资金数额；2、

市发展改革委形成专项扶持计划草案并进行公示 

责任部门：市发展改革委、第三方评估机构 

主要任务：1、市发展改革委受理项目申报材料后，委

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项目进行评审；2、第三方评估机

构经过材料初审、现场踏勘、专家评审、重复补贴核对、

企业信用核查等工作流程，形成专项资金评审意见，并

提交评审小组讨论。 

责任部门：市发展改革委 

主要任务：1、公示结束后，市发展改革委根据公示结

果下达专项扶持计划，同时抄送市财政局。 

责任部门：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主要任务：1、市发展改革委根据下达的资金使用计划

向市财政局提出拨款申请；2、市财政局根据拨款申请

和相关规定将专项扶持资金一次性拨付到各项目单位。 

责任部门：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区县发

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审计局 

主要任务：1、市发展改革委对专项扶持资金支持项目

进行抽查和评估； 2、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区县发展改

革委对专项扶持资金支持项目进行管理和监督；3、市

财政局、市审计局对专项扶持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和审计。 

资金拨付 

管理监督 


